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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委員會建議修正《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明定獨立兒童權利監督機制 

壹、 國內法制與實務現況 

現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關於兒童權利監督機制相關規

範闕如，未臻完備；我國獨立兒童權利監督機制尚未予以明

文化 

    綜觀各核心人權公約，現行各條約監督機制，除《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任擇議定書》，明文規定締約國應設立獨

立之身心障礙權利機制及國家防範機制外，聯合國兒童權利

委員會第 2 號一般性意見亦明確指出各國皆需要有一個負責

促進及保護兒童權利的獨立人權機構；無論其形式為何，均

應能獨立有效監督、促進及保護兒童權利。因此，國家要履

行各核心人權公約，首要任務之一，即是設立獨立之國家人

權機構、身心障礙權利監督機制、國家防範機制，以及兒童

權利監督機制。 

    考量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5 條第 3 項

業明定政府應徵詢身心障礙團體之意見，建立評估公約落實

與影響之人權指標、基準及政策、法案之影響評估及監督機

制，本會於 2022 年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

見建議政府應參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儘速修正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明定兒童權利監督機制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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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

見第 12 點次亦指出，關切國家人權委員會能否依據聯合國兒

童權利委員會第 2 號一般性意見，帶頭全面促進兒少權利，

並確實處理兒少權利受侵害之案件。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政

府於國家人權委員會內設立一個人員、預算充足且訓練有素

的單位，全面處理兒少權利問題，或考慮設置獨立的兒少權

利機構。 

    鑒於我國《兒童權利公約》之監督機制法源依據闕如，

實有督促政府參酌前開規定，研議修正《兒童權利公約施行

法》相關規定之必要，復以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刻正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精神進行大幅翻修，且預

計設立兒少專責機關，將涉及相關法令修正及專責單位設立

後之監測機制議題，爰擬具本意見，俾供行政及立法機關參

考。 

貳、 國際趨勢 

主流趨勢傾向於整合在國家人權機構之中，輔以設立專責部

門或兒童權利委員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以下簡稱 UNICEF）的研究，自 1990 年代起，全球陸續湧

現專為兒童設立的獨立人權機構，這些機構在促進兒童參與

公共決策方面已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力；已有超過 70 個國

家設立 200 多個兒童權利機構；其中，大約有 53 個(約 25%)

是國家層級的國家人權機構，20 多個(約 10%)是國家層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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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機構，其他則大多是州、省或地方層級的兒童權利

專責機構。 

    此外，依據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Global Alli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以下簡稱 GANHRI）與

UNICEF 共同合作，針對全球國家人權機構所進行的調查研

究報告指出，65 個受訪的國家人權機構中：(1)只有少數國

家人權機構被直接指定為兒童權利的獨立監督機制（如德

國）；(2)有超過一半以上已於國家人權機構內設有專責之兒

童權利部門或單位；(3)有四成的國家人權機構設有兒童權

利專員或兒童監察使主責相關事務。 

    綜觀各國兒童權利監督機制的設立情形，學者指出，若

以 GANHRI 的成員計算，超過五成的國家已成立兒童權利

監督機制；以聯合國 193 個會員國來看，約有 42%的國家成

立兒童權利監督機制。設立模式主要分為三大類，包括：(一)

國家人權機構亦是兒童權利監督機制；(二)分別設立國家人

權機構及兒童權利監督機制；(三)以監察使作為兒童權利監

督機制。  

    由國際實踐經驗與發展趨勢可以得知，各締約國已意識

到設立專責機制以保障兒童權利之重要性，並逐步朝向制度

化、專業化與獨立性的方向發展，以強化對於《兒童權利公

約》的落實與監督效能。此外，兒童權利監督機制的設立模

式雖具多樣性，但主流趨勢傾向於整合在國家人權機構之

中，輔以設立專責部門或兒童權利委員，兼顧制度獨立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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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可行性。 

參、 修法建議 

    綜上，為符合國際人權標準，我國實有設置獨立兒童權

利監督機制之必要，爰建議儘速修正《兒童權利公約施行

法》，明定兒童權利監督機制。 

    至有關我國獨立之兒童權利監督機制設立模式，建議由

立法機關本於民主程序，廣納兒童、專業團體、民間組織及

相關機關之意見，綜合考量我國現有制度基礎、資源配置與

運作可行性後，審慎評估採行模式。無論最終係設於國家人

權委員會，或另行設置獨立機構，均應以實質保障兒童權利、

強化監督功能與運作獨立性為核心原則，俾利完善我國兒童

人權保障與監督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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